
公告修正「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檢驗機構指定作業要點」

發文機關：行政院衛生署

發文字號：行政院衛生署 87.02.03.  衛署健保字第86051411號

發文日期：民國87年2月3日

主旨：公告修訂「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檢驗機構指定作業要點」，如附件。依據：全民健康保

　　　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第五條。

　　　附件：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檢驗機構指定作業要點

 84.2.14衛署健保字第八四０一０一七四號訂定公告

 85.2.9 衛署健保字第八五００六三四二號修正公告第三點

 87.2.3 衛署健保字第八六０五一四一一號公告

　一、為指定醫事檢驗機構受理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檢驗機構服務事宜，特依全民健康保險醫

　　　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第五條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經衛生主管機關核准設立之醫事檢驗機構，符合下列條件者，得申請為保險指定醫事

　　　檢驗機構：

　　（一）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辦理之醫事檢驗機構訪查合格者。

　　（二）其負責醫事檢驗師執業滿二年以上，且曾接受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可之繼續教育

　　　　　四十小時以上者，或於最近五年內，在教學醫院執業滿二年以上者。

　三、新設立未及參加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辦理之醫事檢驗機構訪查者，由保險人依醫事檢驗

　　　機構訪查評量標準專案認定之；但於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辦理訪查時，應即參加訪查。

　　　屆時未參加訪查或經訪查不合格者，應終止其辦理特約醫院及診所轉檢、代檢事項。

　四、保險指定醫事檢驗機構辦理事項如下：

　　（一）受理特約醫院及診所轉檢、代檢之醫事檢驗事項。

　　（二）其他經中央健康保險局（以下簡稱健保局）指定之相關業務。五、保險指定醫事

　　　　　檢驗機構應具執行一般臨床檢驗、生化檢驗、血清檢驗、血液檢驗、簡易微生物

　　　　　檢驗之醫事檢驗項目能力。

　六、保險指定醫事檢驗機構，其設施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應有獨立之醫事檢驗室，並與公共場所及住家有明顯之區隔。（二）醫事檢驗室

　　　　　之面積，應有二十平方公尺以上。

　　（三）應具執行第四點醫事檢驗項目之必要設備。

　　（四）應有適當之消防設備及安全設施。

　七、保險指定醫事檢驗機構，其作業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負責醫事檢驗師應親自主持，且應督導所屬醫事檢驗人員依規定執行業務。

　　（二）具備各項檢驗項目之作業手冊，並定期修訂。

　　（三）具危險性之檢驗試劑，應置於封閉式櫥櫃等設備內保存。

　　（四）應備有出具各項檢驗結果所需之報告單，並備有各項檢驗結果之紀錄及儀器維修

　　　　　紀錄。

　　（五）實施醫事檢驗品管措施，並備有紀錄。

　八、醫事檢驗機構申請保險指定，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

　　（二）繼續教育證明文件或地區級以上教學醫院執業滿二年以上之證明文件。

　　（三）具備之醫事檢驗設備及執行之醫事檢驗項目表。

　　（四）其他經保險人指定之文件。



　　　　　前項第一款申請書內之基本資料表，應經當地衛生主管機關查驗核章。

　九、保險指定醫事檢驗機構指定期間為三年，其負責醫事檢驗師於指定期間內，接受七十

　　　二小時之繼續教育者，始得申請繼續指定。

　十、其他相關規定依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辦理。


